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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丽臣实业 股票代码 0012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钢 刘曾辉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泉塘街道社塘路

399号

湖南省长沙市泉塘街道社塘路

399号

电话 0731-82115109 0731-82115109

电子信箱 hunanlichen1@hnresun.com liuzhu122_cs@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1,754,

419.20

1,510,064,

885.50

1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099,272.40 70,482,738.08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8,497,383.30 63,628,809.58 -2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498,064.84 31,926,049.42 49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56 -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56 -3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3.36% -0.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75,334,

695.23

2,712,889,

750.01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2,290,

943.83

2,139,423,

410.16

-0.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8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贾齐正

境内自然

人

16.59% 21,840,000 21,840,000 不适用 0

侯炳阳

境内自然

人

4.47% 5,880,000 5,880,000 不适用 0

孙建雄

境内自然

人

4.47% 5,880,000 5,880,000 不适用 0

刘茂林

境内自然

人

2.73% 3,600,000 2,900,000 质押 700,000

刘国彪

境内自然

人

2.62% 3,444,000 3,444,000 不适用 0

叶继勇

境内自然

人

2.62% 3,444,000 3,444,000 不适用 0

龚小中

境内自然

人

1.92% 2,521,400 0 不适用 0

郑钢

境内自然

人

1.91% 2,520,000 2,520,000 不适用 0

欧莎

境内自然

人

1.54% 2,030,000 0 不适用 0

刘霞玲

境内自然

人

1.51% 1,988,000 1,491,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贾齐正、孙建雄、侯炳阳、刘国彪、叶继勇、郑钢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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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4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7号）核准，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5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45.51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02,397.50万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用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影响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669.99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250万元，资本公积

人民币91,419.9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1）第441C000663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3,640.8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等的净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使用和结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93,669.99

减：募投项目累计支出（含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入） 74,590.67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0.23

减：以闲置募投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净额 17,500.00

加：专户利息收入 2,061.75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640.8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湖南

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做了具体明确规定。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93,669.99万元分别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进行管

理，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德雅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分别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 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1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3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议案》，同意调整“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15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项目” 和

“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8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材料建设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调整的募集资金21,000.00万元用于建设

“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 。 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

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进行管理，公司于2021年12月8日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以及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2021年12月13日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

司、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奥科技有限公司绿色液体洗涤剂生产线建设

项目” 的募集资金， 用于新增募集资金项目 “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 （二

期）” ，变更的募集资金为17,372.08万元。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

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二期）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进行管理，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及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上述银行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不存在任何影响协议履行的

问题。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均严格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存储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德雅路支行

1901011029200117583 募集资金专用户 820,006.7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东风路支行

368170100100315141 募集资金专用户 1,390,042.40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建支行

810000090249000007 募集资金专用户 17,169,154.50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建支行

810000090249000008 募集资金专用户 200,244.86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建支行

810000090249000009 募集资金专用户 14,409.7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东

塘支行

66050078801700001329 募集资金专用户 0.1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东

塘支行

66050155200002191 募集资金专用户 311,122.63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建支行

810000332922000001 募集资金专用户 68,397.4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星沙支行

638005579 募集资金专用户 16,435,075.56

合计 36,408,454.02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1）。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2024年上半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为151.27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共计使用1.75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明细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单位大额存

单

保本固定

收益型

7,000

2022年1

月4日

存单存续期内均

允许转让

3.55%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单位大额存

单

保本固定

收益型

1,000

2022年1

月6日

存单存续期内均

允许转让

3.55%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单位大额存

单

保本固定

收益型

2,000

2022年1

月13日

存单存续期内均

允许转让

3.55%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单位大额存

单

保本固定

收益型

3,000

2022年1

月14日

存单存续期内均

允许转让

3.55%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建

支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300

2024年4

月3日

2024年7月2日

1.49%或

3.91%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建

支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200

2024年4

月3日

2024年7月2日

1.49%或

3.91%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件2）。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大额存单及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

1.75亿元外，其余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

且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3,669.99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4,644.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590.6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372.0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9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半年

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

（3） ＝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半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广东丽臣奥威实

业有限公司15万吨

绿色表面活性剂项

目

是

38,

583.97

26,

083.97

38.25

20,

051.30

76.87%

2022年6

月

1,

699.2

5

否 否

2、上海奥威日化有

限公司8万吨新型

绿色表面活性剂材

料建设项目

是

18,

666.74

10,

166.74

1,

621.53

7,

854.77

77.26%

2020年9

月

417.8

2

否 否

3、长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丽奥科技有限

公司绿色液体洗涤

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17,

372.08

0.00 - - - - - - -

4、湖南丽臣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信息化

系统建设项目

否

5,

047.20

5,

047.20

18.80 231.19 4.58%

2027 年

12月

- 实施中 否

5、年产25万吨新型

绿色表面活性剂生

产基地及总部建设

项目（一期）

否 -

21,

000.00

1,

101.27

19,

760.48

94.10%

2024年5

月

-34.

49

否 否

6、年产25万吨新型

绿色表面活性剂生

产基地及总部建设

项目（二期）

否 -

17,

372.08

1,

864.86

12,

692.93

73.07%

2024年

12月

- 实施中 否

7、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否

14,

000.00

14,

000.00

14,

000.00

100%

2021年

10月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3,

669.99

93,

669.99

4,

644.71

74,

590.67

79.63%

2,

082.5

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 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15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募投项目于2023年2月转入正式生产阶段，

2024年1-6月受市场竞争加剧及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项目实现净利润1,699.25万元，达到预计收

益的62.49%。

2、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8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材料建设项目一期生产能力提升项目主

要生产线已于2020年9月初步建成并投入运行，2021年已达到项目预计效益。2024年1-6月受市场

竞争加剧及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项目实现净利417.82万元，达到预计收益的37.84%。

3、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12

万吨）于2024年5月初进入试生产阶段，从试运行、投产到全面达产并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时

间，也相应推迟了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

目（二期13万吨）的建设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 方式取得上海市金山第二工业区内面积约79.9亩国有土地

使用权用于建设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 该土地使用权与“上

海奥威8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实施地块毗邻，公司考虑到建设规模、用地限制以及配套研发的需

要，将“上海奥威8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 二期（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的部分主体建设内容并入新

项目“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1年11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

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调整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15万吨绿

色表面活性剂项目和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8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材料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

资金，用于新增募集资金项目一上海奥威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一

期项目。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已经

2021年12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奥科技有限公司绿

色液体洗涤剂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集资金项目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

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二期项目，变更的募集资金为17,372.08万元。 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增加华东地区产能规模，增

强对华东地区和国外客户的服务能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已经2022年9月15日召开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53,398,849.7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147,933,033.27元及支付

发行费用自筹资金5,465,816.52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2021年10月19日出具了《湖南

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鉴

证报告》（致同专字【2021】第441A016833号）。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相关资金分别于2021年10月28日和11月1日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1、2021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4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具有合

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及理财产

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

2、2022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2,

5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具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及理财产品

等），该议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明确表示同意，保

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3、2023年10月26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并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明

确表示同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4、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75亿元购买了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大额存单

及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节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购买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大额存单及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17,

500万元外，其余均存放于募集资金监管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半

年度

实际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半年

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25

万吨新

型绿色

表面活

性剂生

产基地

及总部

建设项

目 （一

期）

1、 广东丽臣

奥威实业 有

限 公司 15万

吨绿色表 面

活性剂项目；

2、 上 海

奥威日 化有

限公司8万吨

新型 绿色表

面活 性剂材

料建设项目

21,000.00

1,

101.27

19,

760.48

94.10% 2024年5月 -34.49 否 否

年产25

万吨新

型绿色

表面活

性剂生

产基地

及总部

建设项

目 （二

期）

长沙 经济技

术开发区丽

奥科技 有 限

公司绿色 液

体洗涤 剂生

产线建 设项

目

17,372.08

1,

864.86

12,

692.93

73.07% 2024年12月 - 实施中 否

合计 - 38,372.08

2,

966.13

32,

453.34

84.58% - -34.4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一、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

1、变更的原因：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广东奥威15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 和“上

海奥威8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实施进展顺利。 在上述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科学

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持续优化建设购置方案及控制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依

托利用已有装置 （部分生产共用设施设备与前期已建产线配套设施实现共用）、

优化设备选型及工艺（优化产线工艺布置以及仓储布局）以及关键点设备国产化

（引入国内先进磺化生产线，实现替代进口）等方式，有效地降低了项目投资成

本。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扩增公司表面活性剂产能和市场竞争力，公

司调整部分上述节约的募集资金用于 “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

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 。

此外，上海奥威拟通过“招拍挂” 方式取得上海市金山第二工业区内面积约

79.9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

部建设项目。 该土地使用权与“上海奥威8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实施地块毗邻，

公司考虑到建设规模、用地限制以及配套研发的需要，将“上海奥威8万吨表面活

性剂项目”二期（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的部分主体建设内容并入新项目“年产25

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一期）”实施。

2、决策程序：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议案》经公司于2021年

11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已经2021年12月13日召开

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

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二、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二期）

1、变更原因：

近年来洗涤用品市场需求发生较大变化，2021年国内合成洗涤剂全年产量

1,037.7万吨，同比下降7.2%。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公司现有产能已能满足当前生

产经营需要。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投资成本及效益等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进一步扩增公司表面活性剂产能和市场竞争力，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投项目“丽奥科技绿色液体洗涤剂生产线项目” 募集资金，变更用于“上海

奥威25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二期）” 建设。 这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增加

华东地区产能规模，增强对华东地区和国外客户的服务能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决策程序：《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公

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

核查意见， 并已经2022年9月15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4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新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

目（一期12万吨）于2024年5月初进入试生产阶段，从试运行、投产到全面达产并

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时间，也相应推迟了上海奥威日化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新

型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基地及总部建设项目（二期13万吨）的建设进度。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半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001218� � � � � � � � �证券简称：丽臣实业 公告编号：2024-037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中心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9日上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国彪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

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4-038），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超越权限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均合法、合规。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备查文件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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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中心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董事袁志武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9日上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茂林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1

人），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湖南丽臣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并同意对外公告《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4-038），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

效，且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况。公

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2024年上半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并同意对外公告《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备查文件

1、《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特索道 股票代码 0021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正 曹正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光

谷软件园D1栋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光

谷软件园D1栋

电话 027-87341812 027-87341812

电子信箱 sante002159@126.com sante002159@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1,426,176.65 339,781,303.21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307,085.96 50,887,874.00 4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606,210.77 62,258,339.38 1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572,573.19 165,511,289.03 -28.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9 48.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9 4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3% 4.41% 1.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28,457,

902.29

1,696,702,

521.75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9,239,

014.26

1,256,639,

413.36

2.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5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2.53% 39,944,659 38,634,659 质押 39,940,000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人

14.98% 26,551,295 0

不 适

用

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

国 有

法人

6.07% 10,763,305 0

不 适

用

0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85% 6,818,700 0

质押 5,520,000

冻结 6,818,700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国联

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相对

收益型（保额分红）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49% 4,417,300 0

不 适

用

0

严宇媛

境 内

自 然

人

2.02% 3,577,614 0

不 适

用

0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盛小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2,030,000 0

不 适

用

0

朱玉妹

境 内

自 然

人

0.87% 1,550,000 0

不 适

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260,910 0

不 适

用

0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国 有

法人

0.67% 1,193,431 0

不 适

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自然人股东罗德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26.83%的股份。

2、股东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为股东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合计持有公司21.05%的股份。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朱玉妹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00,000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

55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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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8日以短信、电子邮件、书面送

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周爱强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

9名。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合同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合同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同日公司制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原《合同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办法》 全文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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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2024年1-6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汇总表

编制单位：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

性资金

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4年

初占用

资金余

额

2024年

1-6月占

用累计发

生金额

（不含利

息）

2024年

1-6月

占用资

金的利

息（如

有）

2024

年

1-6

月偿

还累

计发

生额

2024年6

月30日

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

东及其

附属企

业

小计

前大股

东及其

附属企

业

小计

总计

其它关

联资金

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4年

初占用

资金余

额

2024年

1-6月占

用累计发

生金额

（不含利

息）

2024年

1-6月

占用资

金的利

息（如

有）

2024

年

1-6

月偿

还累

计发

生额

2024年6

月30日

占用资

金余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大 股 东

及 其 附

属企业

武汉高科国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现控股

股东

应收账

款

0.19 - 0.19 -

往来

款

经营性往来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原控股

股东之

关联方

应收账

款

11.47 - - - 11.47

往来

款

经营性往来

武汉当代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原控股

股东之

关联方

应收账

款

0.66 - - 0.66 -

往来

款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

司的子

公司及

其附属

企业

南漳三特古山寨

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6,738.52 274.77 - -

7,

013.29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南漳三特漫云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017.59 - - -

1,

017.59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红安三特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2,090.38 - - -

2,

090.38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杭州千岛湖三特

旅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505.89 84.08 - -

1,

589.97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武汉三特田野牧

歌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44.44 0.21 - - 344.65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海南浪漫天缘海

上旅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791.51 - -

800.0

0

991.51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钟祥大洪山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939.43 51.45 - - 990.88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武汉三特木兰川

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130.62 77.19 - -

1,

207.81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湖北三特凤凰国

际旅行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03.19 0.20 - - 103.39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华阴三特华山宾

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219.15 - - - 219.15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阿拉善盟三特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984.20 52.38 - -

1,

036.58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崇阳三特文旅开

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20,

237.77

329.75 - -

20,

567.52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克什克腾旗三特

青山索道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423.75 45.88 - - 469.63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克什克腾旗三特

旅业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1,

113.15

982.87 -

206.7

1

31,

889.31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崇阳三特隽水河

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7,542.64 105.93 - 56.12

7,

592.45

往来

款

非经营性往

来

关联自

然人

- -

其他关

联方及

其附属

企业

武汉三特爱乐玩

旅游科技有限公

司

联营单

位

其他应

收款

0.25 - - 0.25 -

往来

款

经营性往来

武汉汉金堂投资

有限公司

联营单

位

其他应

收款

11.77 - - - 11.77

往来

款

经营性往来

武夷山三特索道

有限公司

联营单

位

应收账

款

0.70 - - - 0.70

往来

款

经营性往来

总计 一一 一一 一一

76,

207.08

2,004.90 -

1,

063.9

3

77,

148.05

公司负责人：周爱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泉会计机构负责人：彭岗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700,577,43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送红股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视觉中国 股票代码 0006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淼 杨华蕾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

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

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电话 010-64376780 010-64376780

电子信箱 000681@vcg.com 000681@vc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8,832,694.65 370,806,542.91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51,018.40 90,871,675.47 -4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130,505.05 43,949,172.04 1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35,885.57 46,749,453.27 -25.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8 0.1297 -43.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8 0.1297 -43.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2.64% -1.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90,336,

717.72

4,178,394,

531.02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92,224,

413.77

3,467,539,

609.44

0.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5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玉瑞

境内自然

人

10.98% 76,891,290 0 质押

36,300,

000

梁军

境外自然

人

9.56% 66,962,627 0 不适用 0

廖道训

境内自然

人

5.93% 41,540,639 0 质押

19,000,

000

柴继军

境内自然

人

4.20% 29,393,828 22,045,371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

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21% 8,456,633 0 不适用 0

国泰君安

证券

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7,447,916 0 不适用 0

吕强

境内自然

人

0.93% 6,515,100 0 不适用 0

佟健

境内自然

人

0.91% 6,347,800 0 质押

4,300,

000

杨竣凯

境内自然

人

0.89% 6,230,100 0 不适用 0

陈智华

境内自然

人

0.80% 5,58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廖道训、吴玉瑞、柴继军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即3名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股东吕强先生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6,515,100股。

股东杨竣凯先生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65,7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及《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拟

对此涉及的共计323.5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因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董事会拟对此涉及的共计34.42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上

述需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357.975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三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视觉中国：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5）。

2024年7月26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2.�公司于2023年9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3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全部达成，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2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0.02%。公

司将在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届满后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3.�公司于2023年9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3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4年4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归属条件成就，本次符合归属股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不含预留部分）持股总数的40%，即解锁39.20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6%。公司将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前，披露锁定期届满相关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26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4.�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700,577,436股扣除存放

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按照每10股派现金0.21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利润14,691,151.36

元。 2024年8月，公司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8）。

5.�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9月18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截至本报告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2,

828,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成交总金额为41,764,05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披露的

《视觉中国：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6.�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股东廖道训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数量为1,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1%；股东吴玉瑞女士所持公

司股份质押数量为3,6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8%。 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股份质押情况。

7.� 2015年，公司参与投资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盖映月基金” ）并担任有限合伙人，投资

总金额3,000万元，2016年，公司参与投资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盖映月管理公司” ），投资金额1,

332.86万元，占比30%，华盖映月管理公司为华盖映月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 由于华盖映月基金原存续期将届满，所投资项目在基金原存

续期内未能实现全部退出，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同意将华盖映月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2015年，公司参与投资常州合一科文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合一” ）并担任有限合伙人，投资总金额2,000万元，由于常州合一原存续期将届满，所投资项目在

基金原存续期内未能实现全部退出，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同意将常州合一的存续期限延长；2017年，公司参与投资辽宁新兴文化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文创基金” ）并担任有限合伙人，投资总金额10,000万元,由于辽宁文创基金退出期

届满但尚有未退出项目，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同意将辽宁文创基金延期；2018年，公司参与投资华盖安鹭（厦门）文化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盖安鹭基金” ）并担任有限合伙人，投资总金额15,000万元,华盖安鹭基金尚在基金退出期内，所投资项

目尚未实现全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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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公司应到会董事6人，实际到会董事6人，参与表决

董事6人，其中董事吴斯远先生、李长旭先生，独立董事潘帅女士、陆先忠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廖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及通

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详情请参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详细内容。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24年1-6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851,018.40元，累计期末

未分配利润1,797,326,176.24元；2024年1-6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0,410,768.3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7,219,130.27元，减去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现金红利14,691,151.36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92,938,747.22元。

为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提振投资者持股信心，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700,577,436股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本期按照每10股派现金0.08元（含

税）向全体股东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利润5,596,629.09元。 除此之外，不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

在重大差异。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4年年内进行利润分配的

议案》，授权董事会制定2024年年内分红方案并在规定期限内实施，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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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公司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参与表决监事3

人，其中监事岳蓉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淼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岳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详情请参见

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详细内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视觉中国：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24年1-6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851,018.40元，累计期末

未分配利润1,797,326,176.24元；2024年1-6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0,410,768.3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7,219,130.27元，减去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现金红利14,691,151.36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92,938,747.22元。

为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提振投资者持股信心，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700,577,436股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本期按照每10股派现金0.08元（含

税）向全体股东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利润5,596,629.09元。 除此之外，不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4年年内进行利润分配的

议案》，授权董事会制定2024年年内分红方案并在规定期限内实施，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案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